
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0
行政
许可

由于工程施工、设备维
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

的审批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城市供水条例》1994年7月19日国务院
令第158号发布，2020年3月27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2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
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二十二条、第三十条2.《城镇燃气管理

条例》2010年10月19日国务院第129次常务
会议通过，2016年2月6日修正第二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见，组织现场
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

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报国家
局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
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

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
行政
许可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 《中央编办关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验收职责划转核增行政编制的通知》中央
编办发〔2018〕169号全文 2.《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2019年4月23日修订十三条 3.《中共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整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厅字〔
2018〕85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见，组织现场
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
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报国家
局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

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
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行政
许可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调
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

》厅字〔2018〕85号全文  2.《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防法》1998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2019年4月23日修订第十一条3.《中央
编办关于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职责

划转核增行政编制的通知》中央编办发〔
2018〕169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见，组织现场

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
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报国家

局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
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
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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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3
行政

许可
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条例》国务院第549

号第二十五条2.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
理规定》2008年1月28日建设部令第166号
第十七条3.《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

全法》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次会议通过2013年6
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号公布第
三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行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对书面申请

材料进行审查，提出是否同意筹建的审核意见，组织现场
检查验收，告知申请人、利害相关人享有听证权利；涉及
公共利益的重大许可，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3、决定责任；作出行政许可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法定
告知（不予许可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4、送达责任：准予许可的制发送达许可证，按规定报国家
局备案，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

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

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
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许可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许可、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

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
行政

征收

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

复费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依据文号：
1996年6月4日国务院令第198号公布，根据
2019年3月24日国务院令第710号《国务院
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条
款号：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七条；

2.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发布
中央管理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的通知》；依据文号：财税〔

2015〕68号；条款号：第二条；

1.受理责任:公示告知征收金额计算方式、征收方式，并按
申请人的要求进行相关解释说明。
2、审核责任:审核相关手续。

3、决定责任:做出审核决定，开具缴款书。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应当征收的未受理、未征收的；
2、无合法依据实施征收的； 
3、未严格依法征收，对国家权益造成损失的；
4、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或时限实施征收的； 

5、擅自免征、减征的；
6、未使用规定票据或伪造、涂改票据的；
7、在征收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在征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拖欠、截留、坐支、私分或违反规定擅自开支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
行政
检查

对房地产开发企业从
事房地产开发经营活

动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八届主席令第29号公布，2019年8
月26日修正）第七条2.《城市房地产开
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
公布，2020年3月27日修改）第四条3.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
设部令第77号公布，2022年3月2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4号修正）第四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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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6
行政
检查

对物业服务企业从事
物业服务活动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公
布，2018年3月9日修订）第五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7
行政

检查

对房地产经纪机构的检

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住建部、发改
委、人社部令第8号公布，2016年3月1日修

正）第五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8
行政
检查

对房地产估价机构的检
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142号公布，2015年5月4日修正）第五条

、第三十七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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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权力
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9
行政
检查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施工现场安全

事故隐患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2002
年6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

会议通过,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第一次修正,2014年8月
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第
二次修正,2021年6月1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三次修正）第六

十五条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393号公布，2004年2月1日施
行）第四十三条3.《河北省建筑条例》

（十届省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19年7月25日修正）第五十二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
行政
检查

对国家规定必须招标的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
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十三届主

席令第29号公布，2019年4月23日修正）第
二十一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7年12月27日修
正）第七条3.《河北省建筑条例》（十届
省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2019年7月
25日修正）第五十一条4.《河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省

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通过，2018年5月31日修正）第四条
第二款5.《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89
号公布，2018年9月19日修正）第三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
行政

检查

对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许可条件）的检
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
397号公布，2014年7月29日修正）第四条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393号公布，2004年2月1日施行）第
四十二条3.《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

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2号公
布，2001年4月21日施行）第十二条4.《建
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

（建设部令第128号公布，2015年1月22日
修正）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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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行政
检查

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企
业从事工程勘察设计活
动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十三届主

席令第29号公布，2019年4月23日修正）第
十三条、第十四条2.《建设工程勘察设计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62号公布，2017

年10月7日修正）第五条、第三十一3.《河
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省九
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通过，2016年9月
22日修正）第四条4.《河北省建筑条例》
（十届省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19年7月25日修正）第五十一条、第五十
二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3
行政

检查

对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
构资质许可条件和从事

工程检测活动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十三届主
席令第29号公布，2019年4月23日修正）第
十三条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279号公布，2019年4月23日修
订）第三十一条3.《河北省建筑条例》
（十届省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19年7月25日修正）第三条第三款、第四
十条、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二条4.《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41
号公布，2015年5月4日修正）第三条第二
款、第二十一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4
行政
检查

对建设工程施工企业安

全生产及施工企业主要
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
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资格许可条件及其安全
生产活动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十三届主
席令第29号公布，2019年4月23日修正）第
四十三条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393号公布，2004年2月1日
施行）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3.《河北
省建筑条例》（十届省人大常委会第九次

会议通过，2019年7月25日修正）第三十二
条4.《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
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管
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7号）第四条、第
二十三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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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行政
检查

对施工图审查机构和从
事施工图审查活动的检

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662号公布，2017年10月7日修正）
第四条、第三十条第一款、第四十一条2.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3号
公布，2018年12月29日修正）第四条第二
款、第二十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6
行政
检查

对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的
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河北省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省
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通过，2015年7

月24日修正）第四条2.《河北省地震安全
性评价管理条例》（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十八次会议通过，2007年9月21日修正）

第三条、第十四条2.《超限高层建筑工程
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11号公
布，2002年9月1日施行）第三条第二款3.
《房屋建筑工程抗震设防管理规定》（建
设部令第148号公布，2015年1月22日修

正）第二十二条4.《河北省实施〈防震减
灾法〉办法》（省政府令〔2001〕第17号
公布，2010年7月30日修正）第四条第二款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7
行政

检查

对工程建设标准实施情

况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
第279号公布，2019年4月23日修订）第四
十七条2.《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

规定》（建设部令第81号公布，2021年3月
30日修正）第四条第三款、第六条第四款
3.《工程建设地方标准化工作管理规定》

（建标〔2004〕20号）第二条、第十六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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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政
检查

对建设工程质量各方责
任主体履行工程质量法
定义务情况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建设

部令第80号公布，2000年6月30日施行）第
五条第二款2.《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279号公布，2019年4月23日

修订）第四条、第四十三条第三款、第四
十七条、第四十八条3.《河北省建筑条例
》（十届省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19年7月25日修正）第三条第三款、第四
十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一条

《河北省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省九
届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通过，2015年7月
24日修正）第二十一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9
行政
检查

对建设类注册人员注册
、执业活动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国务院令第184号公布，2019年4月23日
修正）第四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
筑师条例实施细则》（建设部令第167号公

布，2008年3月15日施行）第五条《房地产
估价师注册管理办法》（建设部令151号）
第四条第二款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
部令第137号公布，2016年9月13日修正）

第五条第二款
《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3
号公布，2016年9月13日修正）第四条第二

款
《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150号公布，2020年2月19日修正）第二
十三条
《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0
行政
检查

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
查、消防验收、备案抽

查活动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九届全国人
大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19年4月23

日修正）第五十六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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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行政
检查

对民用建筑节能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河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省第十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
过，2009年10月1日施行）第四条、第十一
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2
行政

检查
对绿色建筑活动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河北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省第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20

年7月30日修正）第五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3
行政
检查

对装配式建筑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河北省促进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省第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2020
年7月30日修正）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4
行政
检查

对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
用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河北省建筑工程材料设备使用管理规定
》（省政府令〔2007〕第14号公布，2019
年12月28日修正）第四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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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行政
检查

对工程建设项目实行建
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等事

项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

令第724号公布，2020年5月1日施行）第三
十九条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

法（试行）的通知》（建市〔2019〕
18号）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6
行政
检查

对建筑施工扬尘污染防
治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大气污染防治法》（主席令第五十七

号公布，2018年10月26日修正）第二十九
条2.《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省第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2016

年3月1日施行）第五条3.《河北省扬尘污
染防治办法》（省政府令〔2020〕第1号公
布，2020年4月1日施行）第五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7
行政
检查

对城市燃气、供热经营
企业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83
号公布，2016年2月6日修正）第四十一条
2.《河北省燃气管理条例》（省第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2020年4月

1日施行）第三十四、四十五条3.《河北省
供热用热办法》（省政府令〔2013〕第7号
公布，2013年11月1日施行）第四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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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行政
检查

对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
护运营单位的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641号公布，2014年1月1日施行）第三
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四条2.《河

北省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管理办法》（省
人民政府令[2016]第7号）第三十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9
行政
检查

对城镇供水单位水质的
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城市供水水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
第156号公布，2007年5月1日施行）第四条
第二款、第十六条2.《河北省城镇供水用

水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2015〕第8
号，2016年1月1日施行）第十二条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0
行政
检查

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历史文化街区、
历史建筑等保护工作的

行政检查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
二十条规定2.《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
名村保护办法》第五条规定

1.检查责任：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
组织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整改、依法实

施处罚；
3.移送责任：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
机关；
4.事后管理责任：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
完成后，对整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对本辖区内建设领域市场主体及其工作情况组织监督
检查；

2.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不责令整改、不依法实施处
罚；
3.不及时予以公告，对构成违法犯罪的不移交司法机关；
4.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市场主体整改完成后，不对整
改情况组织进行核查；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1
行政
备案

物业合同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8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9号公布，根据
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全文；
2.《物业承接查验办法》（建房〔2010〕
165号）第二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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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政
备案

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2010年11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3号发布）第

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3
行政
备案

物业承接查验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8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9号发布，根据
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全文；

2.《物业承接查验办法》（建房〔2010〕
165号）第二十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4
行政
备案

市政公用设施抗震设防
专项论证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市政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

（2008年10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令第1号公布，根据2015年1月2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3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市政
公用设施抗灾设防管理规定〉等部门规章
的决定》修正）第四条、第十三条、第十
四条、第十八条；
2.《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市政

公用设施抗震设防专项论证技术要点（地
下工程篇）的通知〉的通知》（冀建质〔
2011〕120号）第三部分。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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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行政
备案

建立古树名木档案和标
记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6
行政

备案
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中国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建设工程消

防监督管理规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7
行政

备案
民用建筑节能验收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530号)第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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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行政
备案

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备
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列》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9
行政

备案
建设工程最高限价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

法》（2013年12月1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16号发布）第六条；
2.《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2014年11月11日省政府令第8号公布，根
据2022年1月9日省政府令第1号修正）第十

三条；
3.《河北省建设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北
省建筑工程最高限价和竣工结算备案监督

管理办法〉的通知》（冀建法〔2007〕315
号发布）第五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0
行政
备案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

法》（2013年12月11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令第16号发布）第十九条；
2.《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

（2014年11月11日省政府令第8号公布，根
据2022年1月9日省政府令第1号修正）第二
十条；
3.《河北省建筑条例》（2004年5月28日河
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通过，根据2015年7月24日河北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修正）第二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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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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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1
行政
备案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及成果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河北省建筑工程造价管理办法》（2014
年11月11日省政府令第8号公布，根据2022
年1月9日省政府令第1号修正）第二十九条
。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2
行政

备案

三级（含）以上开发资

质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河北省建设厅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
质审批有关问题的通知》；依据文号：冀

建房〔2008〕623号；条款号：第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3
行政

备案

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及相

关管理规定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河北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
》；依据文号：冀价经费〔2014〕12号；

条款号：第八条、第九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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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44
行政
备案

房地产开发项目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依

据文号：1998年7月20日国务院令第248号
公布，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
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条

款号：第十八条；
2.《河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规定
》；依据文号：2004年5月15日河北省人民
政府令〔2004〕第3号公布，根据2007年4
月22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7〕第5号《

河北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规定修正
案》修正；条款号：第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5
行政
备案

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备
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
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12月
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计量法〉的决定》修正）第十二条；

2.《河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
标法〉办法》（2001年9月27日河北省第九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通过，根据2005年1月9日河北省第十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
改）第十二条；
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
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年6月1日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令第89号发布）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6
行政

备案

招标人对已发出的招标

文件进行必要的澄清或
者修改的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
投标管理办法》；依据文号：2001年6月1
日建设部令第89号公布，根据2018年9月28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3号《住房城乡

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工程施工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决定》修
正；条款号：第十九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依据
文号：1999年8月30日主席令第21号公布，
根据2017年12月27日主席令第八十六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计量法>的决定》修正；条款号：第二
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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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行政
备案

招投标情况书面报告提
交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

标投标管理办法》；依据文号：2001年6月
1日建设部令第89号公布，根据2018年9月
28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3号修正；条

款号：第四十四条；2.《河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依据文
号：2001年9月27日省九届人大公告第54号
公布，根据2018年5月31日河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

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修正）；条款
号：第三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48
行政

备案
招标文件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河北省建筑条例》（2004年5月28日河

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公布，根据2015年7月24日河北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修正）第十四条；
2.《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
标投标管理办法》（2001年6月1日建设部
令第89号发布）第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9
行政
备案

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1月
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发
布）第四十九条；
2.《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2000年4月7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78号发布，根据
2009年10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
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修
正）第四条；
3.《河北省建筑条例》（2004年5月28日河
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公布，根据2015年7月24日河北省第

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
会议修正）第四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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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行政
备案

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2011年1月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令第8号发布）第十一条；
2.《关于整顿规范住房租赁市场秩序的意
见》（建房规〔2019〕10号）全文。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1
行政

备案
房屋交易合同网签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主席令第18号第五十四条2.《城市商品房

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31号第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2
行政

备案

城市园林绿化工程的竣

工验收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2011
年12月31日省政府令第23号公布，根据

2022年1月9日省政府令第1号修正）第二十
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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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行政
备案

小区物业企业招投标备
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8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9号公布，根据

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第二十
四条；
2.《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建住房〔2003〕130号）第十一条、第

三十七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4
行政

备案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情

况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

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第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55
行政

给付
住房租赁补贴申领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649号
2014年5月1日起施行,2019年3月2日第709
号国务院令《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

规的决定》修订施行）第三十八条、第四
十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6
行政
奖励

对在推广应用新技术工

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的奖励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

（2001年11月29日建设部令第109号）第十
六条

1.制定方案责任：征求专家意见，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
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并进
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市建设局办公会议研究决定，
以市建设局名义表彰。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不符合条件的申请，违规受理并通过初评，造成不良影
响的；
2.未经批准擅自举办表彰奖励活动的；

3.向参评单位和个人收取费用的；
4.未按照规定进行公示的；
5.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不良后果
的；
6.工作中发生贪污腐败行为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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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行政
确认

房产信息查询及预查封
登记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

九条;

3、《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
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
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

》;

4、《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冻

结措施有关规定》;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
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8
行政

确认
建设工程安全监督备案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第十条
《河北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2〕第1号）第

十八条
《河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安全监督办法》（冀建法〔2016〕

19号）第十六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59
行政
确认

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
61号，2019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
部令第47号修订）第八条

《城市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第136号发布，2019年3月13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47号修订）第九条   
《河北省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2000
年1月12日河北省政府批准，2018年10月8

日河北省政府令〔2018〕第4号修正）第十
一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60
行政

确认
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国务院令第687号修订，自2017年
10月7日起施行）第十三条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
管理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5号，
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第六条          

《河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
量监督管理实施办法》（冀建质〔2015〕
46号）第九条、第十五条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增速提效的实施意见》

（冀政办字〔2021〕55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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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行政
确认

河北省建设工程施工阶
段监理机构人员登记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进一步做
好建设工程监理工作的通知》（冀建工〔
2017〕62号）；《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关于加强建设工程监理现场管理的通知
》（冀建市〔2011〕552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62
行政

确认

房产实测成果的审核与

管理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房屋
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的通知；依据
文号：建办房〔2015〕45号；条款号：第

七章；2.《房产测绘管理办法》；依据文
号：2001年5月1日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
83号；条款号：第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63
行政
确认

房产预测成果的审核与
管理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房屋
交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的通知；依据

文号：建办房〔2015〕45号；条款号：第
七章；
2.《房产测绘管理办法》；依据文号：
2001年5月1日建设部国家测绘局令第
83号；条款号：第十八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和材料。
2、审查责任:审核推荐意见和有关材料，符合要求的，组
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检查。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
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送达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相关证书，并报上级部门
备案。
5、事后监管责任:对获得行政确认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并根据检查情况作出警告、责令改正或撤销
的决定。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的行政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对应
当予以认定的不予认定，或者对不应认定的予以认定；
3、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工作人员索贿、受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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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其他
类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申请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649号国务院令

公布，2014年5月1日起施行，2019年3月2
日第709号国务院令《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施行）第三十八条
《河北省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冀政
〔2011〕68号）第二十八条

1、立项责任：对制定政策的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报请立项。
2、起草责任：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意
见，起草政策措施送审稿及其说明。

3、审查责任：部门法制机构就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
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涉及重大问题的，召开由有关
单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研究论证。
4、决定公布责任：经部门有关会议研究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

5、解释备案责任：对政策规定的具体含义和出现新的情况
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按规定向有关机关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科学、合理的意见不予采纳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要求的措施而予以审
查通过的；
3、未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人员合理意见，造成重大损失或
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
4、在制定措施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5、在制定措施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65
其他

类
房屋交易资金监管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
第131号第十一条2.《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
进一步规范和加强房屋网签备案工作的指

导意见》（建房〔2018〕128号）全文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主席
令第18号第四十五条

1、立项责任：对制定政策的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报请立项。
2、起草责任：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意

见，起草政策措施送审稿及其说明。
3、审查责任：部门法制机构就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
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涉及重大问题的，召开由有关

单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研究论证。
4、决定公布责任：经部门有关会议研究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
5、解释备案责任：对政策规定的具体含义和出现新的情况
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按规定向有关机关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科学、合理的意见不予采纳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要求的措施而予以审
查通过的；

3、未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人员合理意见，造成重大损失或
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
4、在制定措施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5、在制定措施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66
其他

类
公租房租金收缴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七
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
九条

1、立项责任：对制定政策的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报请立项。
2、起草责任：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意
见，起草政策措施送审稿及其说明。
3、审查责任：部门法制机构就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
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涉及重大问题的，召开由有关

单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研究论证。
4、决定公布责任：经部门有关会议研究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

5、解释备案责任：对政策规定的具体含义和出现新的情况
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按规定向有关机关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科学、合理的意见不予采纳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要求的措施而予以审
查通过的；

3、未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人员合理意见，造成重大损失或
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
4、在制定措施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5、在制定措施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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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其他
类

城市规划区内建设项目
附属绿化用地面积审核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1.《河北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

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1〕第23号第十条
2.《河北省绿化条例》
2017年5月26日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二十
四条

1、立项责任：对制定政策的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报请立项。
2、起草责任：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意
见，起草政策措施送审稿及其说明。

3、审查责任：部门法制机构就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
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涉及重大问题的，召开由有关
单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研究论证。
4、决定公布责任：经部门有关会议研究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

5、解释备案责任：对政策规定的具体含义和出现新的情况
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按规定向有关机关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科学、合理的意见不予采纳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要求的措施而予以审
查通过的；
3、未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人员合理意见，造成重大损失或
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
4、在制定措施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5、在制定措施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68
其他

类

住宅物业建设单位采用
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

企业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79号）第
二十四条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建住房〔2003〕130号）
《河北省城镇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监管办法
》（冀建法改〔2021〕1号）第六条

1、立项责任：对制定政策的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报请立项。
2、起草责任：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意

见，起草政策措施送审稿及其说明。
3、审查责任：部门法制机构就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
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涉及重大问题的，召开由有关

单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研究论证。
4、决定公布责任：经部门有关会议研究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
5、解释备案责任：对政策规定的具体含义和出现新的情况
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按规定向有关机关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科学、合理的意见不予采纳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要求的措施而予以审
查通过的；

3、未充分听取有关部门和人员合理意见，造成重大损失或
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
4、在制定措施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5、在制定措施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69
其他

类
新建小区物业用房验收

邯郸市
永年区
住房和

城乡建
设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1号）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

（建住房〔2003〕130号）
《物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379号）第三十条

1、立项责任：对制定政策的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报请立项。
2、起草责任：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广泛听取意
见，起草政策措施送审稿及其说明。
3、审查责任：部门法制机构就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
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涉及重大问题的，召开由有关

单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研究论证。
4、决定公布责任：经部门有关会议研究决定并向社会公布
。

5、解释备案责任：对政策规定的具体含义和出现新的情况
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按规定向有关机关备案。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

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依法应当征收的未受理、未征收的；
2、无合法依据实施征收的； 
3、未严格依法征收，对国家权益造成损失的；
4、未按法定范围、程序、权限或时限实施征收的； 

5、擅自免征、减征的；
6、未使用规定票据或伪造、涂改票据的；
7、在征收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在征收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9、拖欠、截留、坐支、私分或违反规定擅自开支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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